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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緣起及推動目的 

鐵路造成都市不當切割、交通壅塞混亂，且阻礙都市整體發展。 
故推動鐵路高架化為當務之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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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緣起及推動目的 

１、「彰化市鐵路高架化」效益廣泛，包括公共運輸整合及人本環境改善， 
 解決原本進出火車站動線不佳、周邊停車秩序紊亂等問題。 
２、高架化後的空間可活化再利用，擴大進行車站及周邊土地都市更新 
 或都市計畫變更，使車站及沿線轉變為高利用價值的土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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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審查作業要點規定 

項次 項目 縣府辦理情形 

一 都市發展構想及問題界定 已納入報告書 

二 改善策略評估 已納入報告書 

三 

鐵路立體化方案評估事項，且須

經鐵路營運機構審查並取得確認

函 

已納入報告書，並已於108

年7月8日取得臺鐵局同意函。

四 
鐵路立體增設車站，增加評估事
項 

已納入報告書 

五 
鐵路與其他運輸系統整合規劃及
相關配套措施 

已納入報告書 

六 

土地開發及周邊整合規劃構想，
且須經鐵路營運機構確認並取得
確認函 

已納入報告書，並已於108

年7月8日取得臺鐵局同意函。

七  都市計畫變更回饋 已納入報告書 

依107年02月21日修正之「鐵路平交道與環境改善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計畫審查 
作業要點」第五點規定，地方政府辦理本計畫可行性研究需包含事項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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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審查作業要點規定 
項次 項目 縣府辦理情形 

八 財務專章 已納入報告書 

九 地方政府應於可行性研究階段召開

公開說明會 

縣府已於107年10月25日

辦理後站鐵路高架暨停車

場說明會 

十 

  

  

  

地方政府承諾事項，包含： 

1. 出具地方議會同意函 

2. 承諾鐵路與其他運輸系統整合規
劃及相關配套措施之經費與期程皆
如期編列與推動 

3. 承諾如期成立基金或專戶 

相關事項已納入報告書，

議會同意函待貴議會同意。

  

  

  

十一 

  

依據報告書內容填具「鐵路平交道

與環境改善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計

畫可行性研究檢核評估表 

已納入報告書 

審查作業要點第七點：「本計畫可行性研究報告書經核定後，鐵路建設計
畫推動優先順序仍可由中央視財政狀況通盤考量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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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審查作業要點規定 

 

 

 

舊版： 

鐵路立體化建設及周邊土地開
發計畫申請與審查作業要點
(101年8月21日發佈) 

 

新版： 

鐵路平交道與環境改善建設及
周邊土地開發計畫審查作業要
點(107年02月21日發佈) 

五、（六）地方政府承諾事項，
包括提供鐵路營運機構之優惠
措施、成立基 金或專戶、負
擔之經費額度、地方議會出具
同意本計畫之相關文件等。 

五、(十)地方政府承諾事項，
包含： 

出具地方議會同意函，內容應
包含： 

地方政府負擔經費額度（配合
款財源及可行性評估），同意
地方政府負擔經費未如期到位，
中央得自地方政府當年度或以
後年度之計畫型補助款先行扣
抵或支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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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推動期程 

鐵路高架化辦理流程可分為可行性研究、綜合規劃、環境影響評估、細部
設計、都市計畫變更、土地取得及工程施工等階段。目前縣府辦理之可行
性研究為第一階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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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辦理進度 

。 

102年之同意函因鐵路高
架化計畫內容變更為四
軌方案，且長度增加，
經費變動過大，需重新
取得議會同意函 

107年之議會同意函，
因未依「鐵路平交道與
環境改善建設及周邊土
地開發計畫審查作業要
點」規定之文字內容出
具，故交通部仍請縣府
依要點重新補件。 

舊版作業要
點101年8月
21日發佈 

新版作業要
點107年2月
21日發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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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辦理進度 

108年10月25日    交通部審查通過 109年2月21日交通部協商會議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王惠美縣長帶隊參加交通部召開之
本案第四次審查會。審查通過。 

針對審查通過後需補正事項，交
通部邀集鐵道局、臺鐵局及縣府
三方進行協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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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肚
溪 

五、規劃內容 

(一) 計畫範圍 

 

 

 

高架起點：過國道3號後，自金馬陸橋北側爬坡 

高架迄點：過大埔截水溝後降坡，計9.5公里 

大
埔
截
水 

消除4處平交道、4座陸橋、4座地下道、2座天橋 

彰化站 花壇站 

山線 

海線 金馬陸橋 建國陸橋 民生 

地下道 
中華陸橋 中央陸橋 

曉陽 

地下道 

泰和路 長順街 永安路 南美路 水溝兩側涵洞 

(崙美路438巷) 

鐵路立體化後，可拆除橫交地下道及陸橋增加車道寬度，並消除平交道遮
斷阻隔，搭配騰空鐵路廊帶闢建道路，可改善彰化市區道路結構，提升交
通運輸服務水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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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臺 鐵
舊宿舍 

10工業
區轉型 

3台鳳舊廠
轉 型 區 

新增1公里平面付
費遊園列車 

7彰化車站 

(二) 扇形車庫動態保存 
 臺鐵局已著手辦理扇形車庫周邊地區整
建營運移轉(ROT) 案 

 利用高架引道銜接正線轉往花壇機檢段 

 規劃在原線高架旁佈設一條遊園路線(平
面)，路線自彰化車站行經民生地下道上
方至永安街止，長約1公里 

 配合扇庫機車頭銜接需求設置之字型股
道銜接爬坡股道，坡度採千分之25規劃 

扇庫轉盤 
爬升引道 

永
安
街 

依108.05.28臺鐵協商會議共識，採高架引道方案銜接 

五、規劃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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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新增兩處通勤站 

本計畫規劃於彰化車站北處增設一座通勤簡易站-金馬站； 

南邊增設一座通勤簡易站-中央站，以紓解臺鐵彰化站的壅塞 

交通及便利旅客搭乘火車。 
 

 

 

   

  

彰化 

車站 

彰東擴大都計區 

金馬站 
• 配合彰東擴大區發展 

金馬站(台化現址附近) 

• 預留與捷運共站轉乘彈性 

中央站 

• 便利市民就近搭乘 

中央站(中央陸橋附近) 

五、規劃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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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公共運輸整合 
 

 

   

  

五、規劃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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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 工程型式 
 

   

  

五、規劃內容 

本案以四軌路權寬度30公尺寬標準斷面進行規劃，工程用地主要以鐵路
用地為主，用地範圍內影響之建物將於綜合規劃階段，透過實際測量所需
路幅寬度後，計算實際的拆遷量體及規模，方可確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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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土地開發整體構想 
   

1.車站綠心—車站專用區 
    車站部分除供設置車站主體設施、 
    轉運設施外，並引入相關附屬商 
    業服務、辦公等使用，以提升車 
    站使用效能。 
2.古蹟文創公園—鐵道文化專用區 
    可提供作為扇形車庫動態展示、 
    鐵道文創市集、等使用。結合臺 
    鐵舊宿舍區規劃為大型鐵道博物 
    館特區。 
3.商業辦公中心—商業區 
   以大眾運輸為導向的都市發展 
   (TOD）概念，引入包括商業、 
   百貨等設施。規劃為商業區後 
   容積率至少420%。 

 

五、規劃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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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規劃內容-土地開發構想 

 鐵道文化專用區 
 現況： 

 面積：約4.4公頃 

 現行使用分區：鐵路用地 

 現況：鐵路營運使用 

 規劃構想： 

 面積：約4.4公頃 

 使用分區：鐵道文化專用區 

 建蔽率/容積率：60%、
280% 

 容許使用項目： 

 遊園列車及其相關附屬設施 

 小型商店及飲食店使用， 

 列車動態展示 

 

鐵道文化
專用區

本府依05/28、05/29號會議之共識結
論辦理車站區開發內容修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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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車站專用區 
 現況： 

 土地面積：約4.4公頃 

 現行使用分區：鐵路用地 

 現況：鐵路營運使用 

 規劃構想： 

 土地面積：4.4公頃 

 使用分區：車站專用區 

 建蔽率/容積率：70%、
400% 

 容許使用項目： 

 飲食餐飲業、 一般零售業
、旅館業、一般事務所、
公務機關、旅遊運輸服務
業、多戶住宅、銀行及保
險服務 

 

車站專用區

本府依05/28、05/29號會議之共識結
論辦理車站區開發內容修正 

五、規劃內容-土地開發構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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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規劃內容-土地開發構想 

 商業區 
 現況： 

 面積：約4.7公頃 

 實際配合鐵路高架化路軌 

 現行使用分區：鐵路用地 

 現況：鐵路營運使用 

 規劃構想： 

 面積：約4.7公頃 

 使用分區：商業區 

 容積率：420% 

 依台灣省都市計畫施行細
則規定辦理 

 交通規劃： 

 本府將針對車站站區，優
先完成道路與都市縫合，
並就整體聯外道路及公共
運輸做整體規劃 

商業區

本府依05/28、05/29號會議之共識結
論辦理車站區開發內容修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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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 概估經費 
   

  

五、規劃內容 

項目 
土地 

費用 

非自償性經費 自償性經費 

合計 比例 
補助 比例 分擔 比例 

總經費 26.10 360.70 100.00% 12.66 100.00% 399.46 100.00% 

中央政府 0.00 310.20 86.00%  0.00   0.00% 310.20  77.66% 

縣府 26.10  50.50 14.00% 12.66 100.00%  89.26  22.34% 

財務效益 

整體工程建設約10年，自償率為3.14%，已具有提案之初步可行性 % 自償率 3.14 

中央補助款：310.2億元       地方配合款：89.26億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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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擬取消自償率門檻 

交通部提報行政院擬修改「鐵路平交道與環境改善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計
畫審查作業要點」中有關自償率門檻之規定，相關經費額度和縣府分擔比
例仍可能變動調整，本府最終應負擔款項，仍須視行政院最終核定的經費
為準。 

交通部現正循程序推動取消地方政府鐵路 

立體化建設自償率門檻，交通部長林佳龍 

表示，鐵路立體化本來就有中央、地方補 

助辦法，依照地方政府財力分為6級，但7 

年卻又增加自償率，變成一個枷鎖，導致 

多年來一個案子都沒通過。現在要取消自 

償率，只是解除枷鎖回歸到原本制度，取 

消這個7年來證明是失敗的政策，讓各地 

鐵道運輸都能齊頭並進推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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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結語 

彰化的鐵路高架化不僅僅是交通建設，而是整座城市的
再造工程，在彰化建城300 年之際，鐵路高架化能為彰
化市帶來改變的契機，消除鐵路設施的阻隔，帶動彰化
市舊城再起飛。 


